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23〕348号

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
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严格实施教师资格制度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与教师队伍管

理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关于落实从业禁

止制度的意见》（法发〔2022〕32号）和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

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报请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》(教师司

函〔2022〕5号)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高校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明确处理范围

（一）丧失教师资格的范围

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

的教师资格持证人。

（二）撤销教师资格的范围

1.弄虚作假、骗取教师资格或使用假教师资格证书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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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品行不良、侮辱学生、影响恶劣的；

3.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撤销教师资格的情形。

二、规范工作程序

（一）报请丧失教师资格程序

对存在丧失教师资格情形的，持证人所在高校应书面报告省

教育厅，并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教师资格持证人符合丧失教师资

格情形的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报请撤销教师资格程序

对存在撤销教师资格情形的，持证人所在高校应按照以下程

序做好校内调查处理工作：

1.按照《湖南省高校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办法》的

处理权限和程序，对持证人行为进行充分调查取证，做好证据保

全工作，根据情节轻重提出是否撤销教师资格的初步意见。

2.向持证人发出告知书，告知持证人撤销教师资格的事实、理

由和依据，依法听取当事人申辩，进行复核并记录在案。

3.学校党委会议集体研究作出提请撤销教师资格决定。

4.将持证人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、撤销申请报告（当事人基本

情况、调查过程、撤销依据、撤销事实）、持证人申辩材料、相

关证据材料、学校党委会议纪要等材料提交至省教育厅驻省政务

服务大厅窗口。

省教育厅正式作出丧失或撤销教师资格的决定后，高校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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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收缴持证人教师资格证书，上交省教育厅注销，并由省教育厅

驻省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及时将处罚信息录入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

统限制库。因持证人正接受刑事处罚、下落不明、屡劝不交、离

职等原因无法及时收缴教师资格证书的，应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

省教育厅。

三、其他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

作，明确牵头责任部门与工作人员，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联动

处理机制，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教师资格行政处罚调查取证工

作，确保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工作与解聘、开除等党纪政务处理

措施同步落实到位。

2.加强动态清理。各高校要严格落实教职工从业查询和从业禁

止制度，动态开展年度从业查询工作，结合年度教师资格认定、

教师招聘等工作开展教师资格清理，并及时将丧失和撤销教师资

格等信息报送省教育厅驻省政务服务大厅窗口，坚决杜绝相关人

员继续持证违法从事教育教学工作。

3.加强执纪问责。省教育厅将与省政法、法院、检察、公安等

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动处置机制，督促指导高校从严监管与

及时查处教师违法、违规行为。对高校教师资格管理主体责任

履行不到位、报请不及时、程序不规范，致使应丧失或撤销教

师资格人员继续持证违法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的，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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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视情形给予约谈、通报批评、追究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

责任等处理。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3年 11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湖南省人民检察院。


